
政 府 總 部  

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香港花園道美利大廈  

Planning and Lands Branch
Development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Murray Building, Garden Road

Hong Kong 

 

本局檔號Our Ref. DEVB(PL-B) 25/03/37 電話 Tel.: 2848 6297 

來函檔號Your Ref.  傳真 Fax : 2899 2916 

 
傳真 :  2869 6794 

 

香港中環  
昃臣道 8號  
立法會大樓  
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  
薛鳳鳴女士  

薛女士：  

發展事務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  
“優化建築設計   締造可持續建築環境”  

社會參與過程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曾 於 2009年 7月 28日 討 論 上 述 事
宜。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  提供資料，說明就規劃和建築監管權力而言，

可能會出現的制度架構和法例上的改變；  

(b)  提供規劃署所進行的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標

準可行性研究的預計完成日期；及  

(c )  向政務司司長反映一名委員的建議，即為促進

文化創造力，就工務工程項目而言，當局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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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與文化藝術範疇有關的設施預留款項；並

就有關建議與民政事務局聯絡。  

以下為政府當局的回應。  

(a)  就規劃和建築監管權力而言，在制度架構和法例上

可能會出現的改變  

社會參與過程的目的是讓社會各界進行充分而深入

的討論，協助就可持續建築環境制訂新政策。為讓讀者

了解有關的背景，“誠邀回應”文件載列關於會影響可

持續建築設計的既定政策和作業常規 (第 4.3項，有關內容
摘要載於附件 )。為了回應公眾對樓宇體積和高度、空氣
流通、綠化和樓宇能源效益等問題的關注，我們在現有

的規劃、地政和建築物規管架構下，採取了若干措施。

例子包括在發展審批過程中進行空氣流通和景觀影響評

估；逐步檢討《分區計劃大綱圖》以訂定樓宇高度限制

和其他發展參數；及對政府出售的土地訂立更明確的發

展參數等。至於在制度架構和立法措施方面的進一步可

行方案，“誠邀回應”文件中提出若干建議讓公眾考慮

和討論 (第 5.3項 20至 24段和第 5.5項，有關內容摘要載於
附件 )。舉例來說，我們邀請公眾考慮應否就總樓面面積
的寬免訂定上限，以及應透過行政抑或立法方式來實施

這個上限。我們會透過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舉辦的各項社

會參與活動和論壇，向公眾闡述現行政策的背景及建議

方案的內容。政府當局會持開放態度，並會考慮各方意

見和公眾在參與過程中可能提出的其他建議。在制訂未

來路向時，我們會慎重研究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所作出的

結論及建議，亦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b)  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標準可行性研究  

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標準可行性研究在 2006年 7月
展開。該研究旨在提供更科學化和更客觀的基礎，以便

能訂定各項都市氣候課題，為城市規劃和都市設計提供

指引；並重點處理行人風環境及行人熱舒適度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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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誠邀回應”文件的內容摘要  
 
 
2009年 10月 6日  
 
 
副本呈：  
民政事務局局長   (經辦人：關曉陽女士 )  
屋宇署署長    (經辦人：李浩炳先生 )  



C M Y CM MY CY CMY K

danielfong
文字方塊
附件



C M Y CM MY CY CMY K



C M Y CM MY CY CMY K



C M Y CM MY CY CMY K



C M Y CM MY CY CMY K



C M Y CM MY CY CMY K



C M Y CM MY CY CMY K



C M Y CM MY CY CMY K



C M Y CM MY CY CMY K


	Reply to Panel - Public engagement _chinese__final_.pdf
	dev0728cb1-2744-1-a-c.pdf
	頁面擷取自-IR_Finalized (Chinese).pdf
	頁面擷取自-IR_Finalized (Chinese)-2.pdf




